附件2

职称证书信息采集注意事项

1、本次仅采集经济宁市评审（认定）发放2018年度及以前的中、高级职称证书。济宁市及太白湖新区评审（认定）发放的初级职称证书、会计等经考试取得的职称证书、省高评委评审发放的职称证书、外地评审发放的职称证书不在采集范围内。

2、“职称证书认领系统”内置数据库以历年公布文件为基础。

3、个人注册时单位名称需填写现工作单位全称。
4、同时具备多个层级或系列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各层级、系列的职称证书信息都要采集。

5、职称证书信息与公布文件不一致的，以公布文件为准。

6、个人认领时，“职称证书认领系统”中职称证书信息显示全面的，确认无误后提交即可；“职称证书认领系统”中职称证书信息显示不全的，补全信息后再提交。
7、“职称证书认领系统”中职称证书信息有误的，个人不允许修改，主管部门统一报送太白湖新区组织部（人社局）收集汇总后，提交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修改。

8、职称证书信息（姓名、性别除外）与公布文不一致的，以公布文为准。

